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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东思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中 

有关财务会计问题的专项说明 

 

致同函字（2026）第 441A000525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所关于《关于广东思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收悉。对反馈意见所提财务会计问

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对广东思泉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泉新材”“发行人”“申请人”或“公司”）相关资料进

行了核查。 

本专项说明中 2025年 1-9月及 2025 年度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以下所述的

核查程序不构成审计或审阅。按照问询函的要求，基于发行人对问询函相关问

题的说明以及我们对问询函中相关事项的核查，现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问题： 

根据前次发行人及保荐机构问询回复,（1）“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建设项目

（一期）”和“新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涉及的主体厂房工程已建设完成并投入

使用，目前公司正在陆续购买生产设备进行生产线建设，部分生产设备已投入

使用，同时陆续购买研发设备及进行相关产品、技术的研发工作。（2）前次

募投项目“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建设项目（一期）”“新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原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25 年 10 月 18 日。2025 年 9 月 29 日，公司

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

将前次募投项目“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建设项目（一期）”及“新材料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长至 2026 年 10 月 18 日。（3）前次募投项

目尚未完全建成达产 ,公司将部分暂时闲置的房产对外出租。出租给子公司

31,498.69平方米，对外出租 10,870平方米。（4）前次募投项目“新材料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实际投入募集资金 5,449.85 万元，占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 6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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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续购买研发设备及进行相关产品、技术的研发工作。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前次募投项目“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建设项目

（一期）”和“新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涉及的主体厂房工程已建设完成，延长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至 2026 年 10 月 18 日的原因及合理性。（2）截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建设项目（一期）”募集资金实际投入占承

诺投资金额的 93.66%，“新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际投入占承诺投资金额的

66.46%，进一步说明募集资金实际使用与前期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是否一

致,前期制定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是否谨慎、合理。（3）进一步说明对外出租

厂房面积占募投项目厂房建设面积比重，对外出租厂房的原因及合理性，发行

人购买生产设备进行生产线建设的进度安排，对外出租与发行人生产线建设安

排是否匹配，后续是否可能暂停前次募集资金项目实施。 

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问题回复： 

一、前次募投项目“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建设项目（一期）”和“新材料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涉及的主体厂房工程已建设完成，延长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至

2026 年 10 月 18 日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入比例较高 

截至 2025 年 9月 30 日，公司前次募集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募集资金投入比

例较高，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计划使用募

集资金 

实际使用募

集资金 
投入比例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时间 

1 
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建设

项目（一期） 
26,997.81 25,405.60 94.10% 2026年 10月 

2 新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8,200.00 5,450.54 66.47% 2026年 10月 

3 补充流动资金 12,100.00 12,100.00 100.00% - 

合计 47,297.81 42,956.14 90.82% - 

（二）前次募投项目的市场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前次募投项目“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建设项目（一期）”产品为人工合成

石墨散热膜、人工合成石墨散热片等热管理材料，主要应用于智能手机等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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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产品；“新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系为了提升公司在包括热管理材料在内

的新材料产品的技术开发、工艺改进创新、产品性能检测等研发能力。 

根据 market research future数据，2024年，全球消费电子热管理材料市场规模

为 39.30 亿美元，预计 2034 年全球消费电子热管理材料市场规模将达 95.82 亿美

元，下游消费电子领域处于增长态势。同时，热管理材料已逐渐拓展至新能源

汽车、服务器、储能等多个领域，宽广的应用领域为热管理材料行业提供了广

阔的发展空间。公司经营所处的行业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公司前次募投项目

实施的市场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延长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的原因及合理性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前次募投项目“补充流动资金”已实施完毕，“高性能

导热散热产品建设项目（一期）”和“新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涉及的主体厂房

工程已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 

1、“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建设项目（一期）”延长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正在陆续购买生产设备进行生产线建设，部分生产设备已投入使用。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该项目募集资金投入比例已达 94.10%，使用比例较高。

该项目主要系增强公司人工合成石墨散热材料的生产能力，公司根据下游客户

尤其是以北美大客户为代表的重点客户的需求情况，综合考虑产能利用情况、

交货周期、生产设备匹配等情况进行生产线建设。为充分利用现有设备，避免

设备闲置造成的不利影响，公司秉持审慎原则，动态调整了剩余少量设备的引

入节奏，决定将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长至 2026年 10 月 18日。 

2、“新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延长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的原因及合理

性 

公司正在陆续购买研发设备及进行相关产品、技术的研发工作。该项目初

始规划时间较早，其可行性方案系根据当时的生产工艺及预计的未来发展需要

做出的。近两年新材料产业发展迅速，产品升级换代加快，市场对产品性能提

出新的需求，公司需要对具体研发项目做出针对性调整，在已有技术成果的基

础上，加大在多种散热材料结合的复合型散热技术、散热材料的超薄化及轻量

化、结构支撑特性、柔性可折叠等复合功能等方面的研发力度。上述调整系公

司综合考虑业务发展前景、市场环境等因素在原有研发方向的基础上对具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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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项目做出的优化调整，未改变募投项目的实施方式、实施主体、实施地点、

建设内容、投资总额及内部投资结构，不涉及改变募投项目。 

同时，部分该项目所需的研发设备涉及自研及定制，前期的研发设计、供

应商生产制造的周期时长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安装调试所需的技术要求也较高。

为确保募投项目达到预期效果，保证募集资金的高效利用及募投项目质量，公

司决定将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长至 2026年 10月 18日。 

综上，前次募投项目“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建设项目（一期）”和“新材料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延期系公司为动态匹配客户需求、确保募投项目达到预期效

果，保证募投项目质量而做出的审核决策，具有合理性。 

（四）前次募投项目不存在实施障碍或无法实施的风险，预计能达到项目预期

收益 

1、前次募投项目不存在实施障碍或无法实施的风险 

截至 2025 年 9月 30 日，前次募投项目中，“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已实施完

毕，尚未完成的项目为“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建设项目（一期）”和“新材料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 

（1）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建设项目（一期）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该项目实施进度已达 94.10%，投入比例较高，尚未

使用的募集资金主要系尚未达到合同约定付款条件的设备进度款及少量设备购

置安装款，项目建设正在有序推进中，不存在实施障碍或无法实施的风险。 

（2）新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以消费电子、新能源汽车等为代表的新材料下游行业存在技术升级快、产

品更新换代周期短等特征，需要公司具有较强的研发实力，捕捉行业发展动态，

对下游行业的新技术、新产品做出及时反应，提供符合客户要求的产品和解决

方案。“新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将极大提升公司新技术开发、工艺改进

创新、产品性能检测等研发能力，为公司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对

公司具有重要意义，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该项目延期的原因主要系公司综合考虑业务发展前景、市场环境等因素在

原有研发方向的基础上对具体研发项目做出的针对性调整，以及部分定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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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要求较高，研发设计、供应商生产制造的周期时长较长。目前，相关研发

及设备购置工作正在稳步实施过程中，预计不存在实施障碍或无法实施的风险。 

综上，“新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将极大提升公司研发能力，符合公司发展

战略，对公司具有重要意义。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新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涉

及的主体厂房工程已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公司正在陆续购买研发设备及进行

相关产品、技术的研发工作，公司将积极推进该项目的建设，保障募投项目的

顺利实施，该项目不存在实施障碍或无法实施的风险。 

2、预计能达到项目预期收益 

公司前次募投资金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次募投项目包括“高性能导热散

热产品建设项目（一期）”、“新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3 个项

目。其中，“新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系为了提升公司新技术开发、工艺改进创

新、产品性能检测等研发能力，为公司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补充

流动资金”项目系为了有效满足公司经营规模扩张所带来的资金需求，增强公司

的资金实力并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新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

资金”项目均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 

2025 年 9 月 29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前次募投项目“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

建设项目（一期）”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长至 2026 年 10 月 18 日。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建设项目（一期）项目尚在建设期，尚

未整体验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暂时不具备计算项目整体经济效益的基础。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建设项目（一期）”募集资金

投入比例已达 94.10%，使用比例较高，涉及的主体厂房工程已建设完成并投入

使用，部分生产设备已投入使用。根据已投入使用的生产设备模拟测算，该项

目 2025年 1-9月效益实现情况良好，预计建成后将能达到项目预期收益。 

二、截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建设项目（一期）”募集资金实

际投入占承诺投资金额的 93.66%，“新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际投入占承诺

投资金额的 66.46%，进一步说明募集资金实际使用与前期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

计划是否一致,前期制定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是否谨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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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次募投项目实施情况、前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及剩余募集资金具

体使用计划 

1、前次募投项目实施情况及前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 

截至 2025 年 9月 30 日，公司前次募集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整体投入进度良

好，实际已使用募集资金（不含超募资金，下同）42,956.14万元，整体使用比

例达 90.82%，募集资金投入比例较高，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 4,341.67万元，

主要为设备款及尚未达到合同约定付款条件的设备进度款。前次募集资金具体

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计划使用募

集资金 

实际使用募

集资金 

投入比

例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时间 

1 
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建设

项目（一期） 
26,997.81 25,405.60 94.10% 2026年 10月 

2 新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8,200.00 5,450.54 66.47% 2026年 10月 

3 补充流动资金 12,100.00 12,100.00 100% - 

合计 47,297.81 42,956.14 90.82% - 

2、剩余募集资金具体使用计划 

（1）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建设项目（一期） 

截至 2025 年 9月 30 日，该项目实施进度已达 94.10%，投入比例较高，涉及

的主体厂房工程已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部分生产设备已投入使用，公司将陆

续购买剩余生产设备以进行生产线建设，2025 年 10-12月投入约 20 万元，预计

2026年投入约 1,500万元。  

（2）新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截至 2025 年 9月 30 日，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具体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时点 
新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预计投入金额 投入内容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剩余募集资

金金额 
2,749.46 

2025年 10-12月 约 500 

研发设备款及研发费用 2026年 1-6月 约 1,000 

2026年 7-10月 约 1,249.46 

注：上表为剩余募集资金预计使用情况，实操中发行人可能会根据合同实际执行情况进行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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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与前期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是否一致 

为动态匹配客户需求、确保募投项目达到预期效果，保证募投项目质量，

2025 年 9 月 29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前次募投项目“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

建设项目（一期）”及“新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长

至 2026 年 10 月 18 日。 

此次延期仅涉及项目进度的变化，没有改变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投资用

途、投资规模等，公司已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及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延期后按

计划实施募投项目，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变更后的计划一致，进展符

合预期。 

（三）前期制定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谨慎、合理 

公司将前次募投项目“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建设项目（一期）”及“新材料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延期，系根据实际情况对前次募投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做

出审慎调整，项目整体不存在变更情形，编制计划谨慎、合理。 

三、进一步说明对外出租厂房面积占募投项目厂房建设面积比重，对外出租厂房的

原因及合理性，发行人购买生产设备进行生产线建设的进度安排，对外出租与

发行人生产线建设安排是否匹配，后续是否可能暂停前次募集资金项目实施。 

（一）对外出租厂房面积占募投项目厂房建设面积比重、对外出租厂房的原因

及合理性 

1、对外出租厂房面积占募投项目厂房建设面积比重 

（1）对全资、控股子公司出租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次募投项目厂房对全资、控股子公司出租

情况如下： 

租赁用途 
对子公司出租面积

（平方米） 

募投项目厂房建筑面积 

（平方米） 
占比 

办公楼、厂房 14,950.51 54,134.80 27.62% 

为了方便公司及各子公司之间的沟通管理，公司将部分暂时闲置办公楼、

厂房出租给子公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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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外出租 

截至 2025 年 9月 30 日，公司前次募投项目厂房对外出租面积占募投项目厂

房建设面积比重情况如下： 

租赁用途 
对外出租面积（平

方米） 

募投项目厂房建筑面积

（平方米） 
占比 

办公楼、厂房 3,758.11 54,134.80 6.94% 

注：表中对外出租面积系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以外公司的出租面积。 

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以外公司的出租面积较小，占比较低。 

2、对外出租厂房的原因及合理性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前次募投项目尚未完全建成达产。募投项目的建

设周期较长，在房产建设先行完成、募投项目尚未完全建成的情况下，为提高

公司资产利用效率，尽可能避免资产闲置对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公司将少量

暂时闲置的房产对外出租获取收益，有利于避免资产闲置，维护公司利益。 

（二）发行人购买生产设备进行生产线建设的进度安排，对外出租与发行人生

产线建设安排是否匹配。 

1、购买生产设备进行生产线建设的进度安排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次募投项目“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建设项目

（一期）”已使用募集资金 25,405.60 万元，使用比例达 94.10%，使用比例较高，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1,592.21 万元，主要拟用于支付的生产设备款以进

行生产线建设，2025年 10-12月投入约 20万元，预计 2026年投入约 1,500万元。

2025 年 1-9 月，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7.93%，保持快速增长趋势，同期公司

人工合成石墨散热膜产能利用率达 94.85%，处于较高水平，需要进一步扩大生

产能力以满足客户需求。公司将根据下游客户的需求情况，综合考虑产能利用

情况、交货周期、生产设备匹配等情况进行生产线建设，实现公司整体最大化。 

2、对外出租与发行人生产线建设安排是否匹配 

公司前次募投项目的建设正在有序推进过程中，未出现因场地不足导致无

法实施建设的情况。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次募投项目厂房对合并报

表范围以外公司出租面积为 3,758.11 平方米，占募投项目厂房建筑面积的比例

为 6.94%，厂房对外出租面积较小，占比较低，未对募投项目的建设造成不利

影响。公司将保证募投项目的场地需求，在场地不足时通过到期收回、提前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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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租赁合同、子公司搬迁等方式确保募投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因此，公司对

外出租与生产线建设安排相匹配。 

（三）后续是否可能暂停前次募集资金项目实施 

对外出租厂房系公司将部分暂时不用的厂房对外出租，以最大限度保障上

市公司资产的利用效率，避免资产闲置造成的资源浪费的暂时性措施。公司将

优先保证前次募投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不会因场地问题暂停前次募集资金项

目实施。 

四、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针对问题 1 

1、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明细表，询问管理层，了解发行

人前次募投资金使用情况及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并分析合理性； 

（2）了解前次募投项目计划阶段的市场情况，比对计划方向与市场情况

是否契合，查阅前次募投项目相关公告文件、募投项目延期的审议程序相关文

件。 

（3）查阅热管理行业研究报告，分析行业发展趋势及变化情况； 

（4）查询发行人研发项目立项报告等研发资料，询问研发总监关于未来

研发方向及目标，对比分析是否对“新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做出改变； 

（5）根据已投入生产设备情况对“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建设项目（一期）”

实现效益进行模拟测算。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1）前次募投项目“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建设项目（一期）”和“新材料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延期系公司为动态匹配客户需求、确保募投项目顺利完成，

保证募投项目质量，根据前次募投项目计划阶段时的市场情况而做出的审慎决

策，具有合理性。 

（2）发行人前次募投项目实施的市场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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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人对“新材料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具体研发项目做出的针对性调

整未改变募投项目的实施方式、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建设内容、投资总额及

内部投资结构，不涉及改变募投项目； 

（4）前次募投项目不存在实施障碍或无法实施的风险，“高性能导热散热

产品建设项目（一期）”预计建成后将能达到项目预期收益。 

（二）针对问题 2 

1、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明细表，问询管理层，了解发行人

前次募投资金使用情况及募投项目目前进展及未来使用计划，对比募集资金实

际使用与前期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是否一致，分析前次募投项目计划阶段

时的市场环境、产业环境与前次募集资金投向是否契合，判断前期制定的募集

资金使用计划是否谨慎、合理； 

（2）查阅前次募投项目相关公告文件、募投项目延期的审议程序相关文

件。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1）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变更后的计划

一致，进展符合预期； 

（2）前期根据项目计划阶段时的市场情况下制定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谨

慎、合理。 

（三）针对问题 3 

1、核查程序 

（1）获取前次募投项目场地的出租合同，查阅发行人对外出租情况统计

表，了解前次募投项目场地出租给子公司及对外出租的具体情况； 

（2）访谈发行人管理层，了解公司将前次募投项目场地对外出租的原因

及未来收回计划； 

（3）查阅发行人前次募投项目决策及公告文件，了解出现暂时性闲置情

况下对外出租的信息披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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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获取发行人“高性能导热散热产品建设项目（一期）” 购买生产设备

进行生产线建设的使用计划统计表，访谈管理层，了解募投项目生产线建设进

度安排及后续是否可能暂停前次募集资金项目实施。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1）前次募投项目部分场地对外出租系发行人在

募投项目房产建设先行完成、募投项目尚未完全建成的情况下为提高公司资产

利用效率而实施的行为，有利于维护公司利益，具有合理原因； 

（2）发行人对前次募投项目中购买生产设备进行生产线建设具有明确的

进度安排，对外出租与生产线建设安排相匹配； 

（3）发行人将优先保证前次募投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不会因场地问题

暂停前次募集资金项目实施。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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